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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1 证券简称：恒大高新 公告编号：2024-032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7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3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再次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
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2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点30分，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8月15日上午9:15-9:

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8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4年8月9日（星期五）
7、出席对象：
（1）公司股东：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

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金庐北路88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号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总提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上述提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本次补选独立董事一名，因此表决方式采用非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2024年8月14日上午9：00至下午17：30。
2、登记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金庐北路88号，公司证券投资部。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

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3）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4）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及持

股凭证进行登记。
（5）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需在2024年8月14日下午17：30之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投资部（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人：甘武
2、联系电话：0791-88194572
3、传真：0791-88197020
4、邮政编码：330096
5、电子邮箱：hdgx002591@163.com
6、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金庐北路88号，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91”
2、投票简称：“恒大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年8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8月15日上午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致：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股东名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股东持股性质：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兹全权委托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权限：代表本单位/本人参加股东大会并对会议审议的以下事项行使表决权。
委托期限：江西恒大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如委托人不

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总提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暨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票

√

√

同意 反对 弃权

重要提示：
1.“同意”“反对”“弃权”三个选择项下都不打“√”的视为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项 中打“√”的按

废票处理；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688443 证券简称：智翔金泰 公告编号：2024-023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GR1803注射液
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产品GR1803注射液被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名单，已完成公示，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
受理号

注册分类
突破疗法
申请日期

拟定适应症
（或功能主治）

理由及依据

GR1803注射液
CXSL2101420

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

2024年6月7日

多发性骨髓瘤

经审核，本申请符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突破性治疗药物审评工作程序
（试行）＞等三个文件的公告》（2020年第82号），同意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是一种克隆浆细胞异常增殖的恶性疾病，多发于老年。多

发性骨髓瘤的常见症状为骨髓瘤相关器官功能损伤，包括血钙升高、肾功能损害、贫血、骨科疾病
等。多发性骨髓瘤是血液系统第二大常见的恶性肿瘤，且发病率近年呈现总体上升趋势。高龄是多

发性骨髓瘤的重要危险因素，6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伴随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
深，多发性骨髓瘤患病人数将不断提升。

GR1803注射液是一款由公司自主研发的双特异性抗体药物，作用靶点为BCMA和CD3，注册分
类为治疗用生物制品1类。GR1803注射液是基于共同轻链构建的双特异性抗体分子，其结构与正常
的单抗分子结构高度类似，不仅便于其制备工艺的开发，而且减少了因结构差异而导致免疫原性的
可能性。GR1803注射液能够同时结合抗原BCMA和CD3，其结合BCMA的亲和力（10-10M）较结合
CD3的亲和力（10-8M）高两个数量级。这种非对称的亲和力设计在保证此双特异性抗体分子募集并
激活T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可以有效减少因CD3抗体导致的T细胞非特异性激活，从而降低
GR1803注射液在体内的毒副作用。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突破性治疗药物审评工作程序（试行）＞等三个文件的公告》（2020
年第82号），经CDE审核，同意将本品适应症“既往至少接受过3线治疗的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
纳入突破性治疗药物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GR1803注射液处于 II期临床试验阶段。经公开信息查询，国内仅有一款进
口的BCMA×CD3靶点抗体药物附条件批准上市。

三、风险提示
创新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

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1212 证券简称：白银有色 公告编号：2024—临032号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被担保对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担保金额：截至 2024年 7月 31日，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69,694.27万

元；公司为参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79,014.31万元。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方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是白银市红鹭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2024年7月，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白银有色或公司）为年度担保计划内的全资子公

司新增担保金额合计12,674.42万元，解除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合计3,022.02万元；公司为年度担保
计划内的参股子公司解除担保金额6,617.40万元。新增及解除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被担保人姓名

白银有色红鹭物资有限公司
白银有色铁路运输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白银市红鹭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德福新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姓名

中国银行白银分行
中国银行白银分行
中国银行白银分行
甘肃银行白银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甘肃省分行

甘肃银行白银分行

交通银行甘肃省分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
行

招商银行南昌分行

2024 年 7 月 新
增担保金额 (万

元)
406.00
48.88

2,000.00
1,180.00

9,039.54

12,674.42

2024 年 7 月 解 除
担保金额(万元)

1,000.00

156.66
73.23

1,060.82
731.31
4,717.40
1,900.00
9,639.42

截至2024年7月31日
累计担保余额（万元）

406.00
2,000.00
39,773.33

52,144.59
10,621.10

79,014.31
183,959.33

注：上述数据已经考虑汇率变动因素。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9日、2024年4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4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提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额度合计不超过467,689.20万元（已担保210,389.20万元，预计2024年新增担保257,300.00万元），同
意公司为合营或联营企业提供担保的额度合计不超过148,509,06万元（已担保76,509.06万元，预计
2024年新增担保72,000.00万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4年4月10日、2024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白银有色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对象：全资子公司白银有色红鹭物资有限公司
1.注册地或主要办公地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四龙路301号
2.注册资本：1亿元
3.法定代表人：杨海峰
4.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等；一般项目：商品销售等。
5.成立时间：2014年12月30日
6.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红鹭物资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为 9,

736.68万元，净资产为 8,017.29万元，营业收入 23,968.25万元，净利润为 510.50万元；截至 2024年 3
月31日，红鹭物资未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为9,970.53万元，净资产为8,191.03万元，营
业收入5,173.46万元，净利润为158.56万元。

（二）被担保对象：全资子公司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或主要办公地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东工业园
2.注册资本：22,989万元
3.法定代表人：项冰仑
4.主营业务：电线电缆、光缆及有色金属产品的压延加工、销售等
5.成立时间：2010年11月30日
6.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103,370.21万元，负债总额67,435.84

万元，净资产 35,934.37万元；2023年 1-12月实现营业收入 116,645.47万元，净利润 288.7万元（经审
计）。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01,280.13万元，负债总额 65,776.13万元，净资产 35,
504.00万元；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6,311.06万元，净利润-430.37万元（未经审计）。

（三）被担保对象：全资子公司白银市红鹭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注册地或主要办公地点：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公园路科技楼
2.注册资本：1亿元
3.法定代表人：杨治国
4.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白银进出口；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等；一般项目：金属矿石及金属材料销

售等
5.成立时间：2000年10月28日
6.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117,045.05万元，负债总额108,606.64

万元，净资产8,438.41万元；2023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655,407.01万元，净利润4,298.10万元（经审
计）。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 101,428.77万元，负债总额 92,361.09万元，净资产 9,
067.67万元；2024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68,982.40万元，净利润629.26万元（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对象：全资子公司白银有色红鹭物资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
2.担保期限：按协议执行
3.担保金额：人民币406.00万元
(二) 担保对象：全资子公司白银有色长通电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
2.担保期限：按协议执行
3.担保金额：人民币3,228.88万元
（三）担保对象：全资子公司白银市红鹭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
2.担保期限：按协议执行
3.担保金额：人民币9,039.54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主要担保对象为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担保风险

应可控，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整体利益。白银有色将在提供担保前采取必要措施核查被担保人的
资信状况及偿还债务能力，并在担保期限内持续关注被担保人的经营状况，审慎判断担保事项是否
存在逾期的风险，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提案》。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计划主要是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含参股子公司）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资

金需求，担保对象主要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合营或联营企业，其中，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公

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对合营或联营企业的担保，公司主要按照股权比例提供担保且被担保方

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整体可控，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和整体利益，同意本次担保计划。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7月31日，白银有色为下属企业提供担保248,708.58万元，占白银有色最近一期（截

至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6.65%。其中，白银有色为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169,694.27万元，占白银有色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1.36%；白银有色为参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79,014.31万元，占白银有色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5.29%。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3300 证券简称：华铁应急 公告编号：2024-101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3
829,941,080
42.285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丹锋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益智、独立董事顾国达因工作冲突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唐胤侃因工作冲突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和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会

秘书郭海滨、财务总监张伟丽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祺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6,892,565
比例（%）
76.7394

反对
票数

1,158,881
比例（%）
0.1396

弃权
票数

191,889,634
比例（%）
23.1210

1.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胡丹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6,817,265
比例（%）
76.7304

反对
票数

1,201,381
比例（%）
0.1447

弃权
票数

191,922,434
比例（%）
23.1249

1.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遇言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6,859,765
比例（%）
76.7355

反对
票数

1,158,881
比例（%）
0.1396

弃权
票数

191,922,434
比例（%）
23.1249

1.0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隋彤彤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6,859,665
比例（%）
76.7355

反对
票数

1,158,981
比例（%）
0.1396

弃权
票数

191,922,434
比例（%）
23.1249

1.0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周丽红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6,859,465
比例（%）
76.7355

反对
票数

1,159,181
比例（%）
0.1396

弃权
票数

191,922,434
比例（%）
23.1249

2.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贺晓霞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6,879,725
比例（%）
76.7379

反对
票数

1,138,921
比例（%）
0.1372

弃权
票数

191,922,434
比例（%）
23.1249

2.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马勇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6,859,665
比例（%）
76.7355

反对
票数

1,158,981
比例（%）
0.1396

弃权
票数

191,922,434
比例（%）
23.1249

3.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6,937,325
比例（%）
76.7448

反对
票数

1,134,521
比例（%）
0.1366

弃权
票数

191,869,234
比例（%）
23.1186

3.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0,354,795
比例（%）
75.9517

反对
票数

7,717,051
比例（%）
0.9298

弃权
票数

191,869,234
比例（%）
23.1185

3.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0,334,735
比例（%）
75.9493

反对
票数

7,737,111
比例（%）
0.9322

弃权
票数

191,869,234
比例（%）
23.1185

3.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0,334,735
比例（%）
75.9493

反对
票数

7,737,111
比例（%）
0.9322

弃权
票数

191,869,234
比例（%）
23.1185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4.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王绍宏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许能锐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雷宝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许诗浩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677,547,802
677,524,991
677,584,470
677,552,70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81.6380
81.6353
81.6424
81.638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2.01

2.02

4.01

4.02

4.03

4.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张祺奥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胡丹锋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遇言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隋彤彤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周丽红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关于选举贺晓霞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马勇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绍宏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许能锐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张雷宝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关于选举许诗浩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84,045,033

183,969,733

184,012,233

184,012,133

184,011,933

184,032,193

184,012,133

224,700,270

224,677,459

224,736,938

224,705,174

比例（%）

48.8062

48.7862

48.7975

48.7974

48.7974

48.8027

48.7974

59.5874

59.5813

59.5971

59.5887

反对

票数

1,158,881

1,201,381

1,158,881

1,158,981

1,159,181

1,138,921

1,158,981

比例（%）

0.3073

0.3185

0.3073

0.3073

0.3073

0.3020

0.3073

弃权

票数

191,889,634

191,922,434

191,922,434

191,922,434

191,922,434

191,922,434

191,922,434

比例（%）

50.8865

50.8953

50.8952

50.8953

50.8953

50.8953

50.895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2、3项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第4项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每个子

议案均获得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3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以上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2、4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吴超青 张艺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
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华铁应急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675 股票简称：中华企业 编号：临2024-044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企业”或“公司”）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数量为49,999,

921股，占本次注销前公司股份总数的0.82%。本次注销后，公司股份总数由6,096,135,252股减少为
6,046,135,331股。

● 回购股份注销日：2024年8月13日
一、股份回购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1年1月1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2021年1月26日披露了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
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07）。

公司于2021年2月2日至2021年7月8日期间实施并完成了回购股份计划，共计回购公司股份
49,999,921股，占回购完成日公司总股本的 0.82%，支付总金额为 162,303,764.17元（不含印花税、交
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作为库存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7月10日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40）。

二、回购股份注销履行的审批程序
鉴于上述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6日、2024年6

月27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大会年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股
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存放于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49,999,921股股份注销，
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6,096,135,252股减少为 6,046,135,
331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8日、2024年6月28日披露的《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3）和《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股东大会年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7）。

三、通知债权人和回购股份注销的办理情况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2024年6月28日披露了《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8），通知债权人自2024年6
月28日起45天内申报债权。截止申报期满，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对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项提出的异
议，也未收到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文件。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递交公司注销回购股份的相关申请，注销日为2024年8月13日，后续
公司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四、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6,096,135,252股减少为 6,046,135,331股，注销前

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总数

本次注销前
股份数量（股）

0
6,096,135,252
6,096,135,252

占总股本比例
0.00%

100.00%
100.00%

本次注销股份数量
（股）

0
49,999,921
49,999,921

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0
6,046,135,331
6,046,135,331

占总股本比例
0.00%

100.00%
100.00%

注：以上股份变动的最终情况以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回购股份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已回购股份的注销事项，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实质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股权分布仍
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3477 证券简称：巨星农牧 公告编号：2024-069
债券代码：113648 债券简称：巨星转债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巨星集团”）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拟自本次增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增
持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且增持完成后的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

2024年8月12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巨星集团拟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增持主体目前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巨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49,498,238

股，持股比例为29.31%；其一致行动人廖岚女士、宋维全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7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1%。

3、增持主体巨星集团在本次公告披露前十二个月内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和邦集团持有的巨
星农牧共计26,0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份，除此之外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巨星团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

认可，拟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和方式：巨星集团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本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人民币普通股）。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和数量：巨星集团将根据情况增持本公司股票，拟增持金额为人民币
5,000万元，且增持完成后的合计持股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区间：本次增持计划不设定价格区间。巨星集团将根据其对市场整体
趋势及本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结合二级市场波动情况实施增持计划。

5、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巨星集团拟自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24年
8月13日起至2025年8月12日）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巨星集团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监管规则中
有关增持的相关规定，保障增持计划的实施。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停
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6、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增持资金来源为巨星集团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巨星集团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无法预判的因素，导致

出现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1、巨星集团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

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并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以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及法律法规
规定期限内均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巨星集团本次增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
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巨星集团增持公
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乐山巨星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03713 证券简称：密尔克卫 公告编号：2024-103
转债代码：113658 转债简称：密卫转债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及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8月7日，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于

2024年8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10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4年8月8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及前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公告如下：
一、2024年8月8日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陈银河
李仁莉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持股数量（股）
42,689,599
20,786,209
13,082,092
5,945,165
5,308,763
4,276,827
4,037,799
4,029,921
3,792,633
3,544,410

持股比例（%）
25.99
12.66
7.97
3.62
3.23
2.6
2.46
2.45
2.31
2.16

二、2024年8月8日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陈银河
李仁莉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演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演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演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持股数量（股）
42,689,599
20,786,209
13,082,092
5,945,165
5,308,763
4,276,827
4,037,799
4,029,921
3,792,633
3,544,410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比例（%）
26.02
12.67
7.97
3.62
3.24
2.61
2.46
2.46
2.31
2.16

特此公告。
密尔克卫智能供应链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88272 证券简称：富吉瑞 公告编号：2024-051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变动计划实施前，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吉瑞”或“公司”）股东苏州空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空空”）持有公司股份4,639,642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6.10%；苏州兆戎空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兆戎”）持有公司2,463,4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24%；上海兆韧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兆韧”）持有公司 289,
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且已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全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股东股权变动的实施结果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股东苏州空空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兆戎、上海兆韧持有公司股权比例由9.73%变动至6.91%。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变动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苏州空空
苏州兆戎
上海兆韧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5%以下股东
5%以下股东

持股数量（股）
4,639,642
2,463,490
289,200

持股比例
6.10%
3.24%
0.3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639,642股
IPO前取得：2,463,490股
IPO前取得：289,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苏州空空
苏州兆戎
上海兆韧

合计

持股数量（股）
4,639,642
2,463,490
289,200
7,392,332

持股比例
6.10%
3.24%
0.38%
9.73%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上海兆韧为苏州空空、苏
州兆戎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

二、股权变动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股权变动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苏州空空
苏州兆戎
上海兆韧

股份变动
数量（股）
1,144,024
1,000,000

0

变动比例

1.51%
1.32%
0%

变动期间

2024/5/10～2024/8/9
2024/5/10～2024/8/9
2024/5/10～2024/8/9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变动价格区间
（元/股）

14.45－19.00
13.78－20.25

0－0

变动总金额（元）

19,647,575.85
16,236,500.00

0

变动完成情况

未完成：286,970股
已完成

未完成：89,197股

当前持股数量（股）

3,495,618
1,463,490
289,200

当前持股比例

4.60%
1.93%
0.38%

股东苏州空空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兆戎、上海兆韧上述合计变动数量为2,144,024股,变动比例为2.82%，未超过计划中变动数量上限2,28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且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变动数
量未超过760,000股，即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变动数量未超过1,520,000股，即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其中苏州空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变动数量为424,024股，变动比例为0.56%，
以大宗交易方式变动数量为720,000股，变动比例为0.95%；苏州兆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变动数量为200,000股，变动比例为0.26%，以大宗交易方式变动数量为800,000股，变动比例为1.05%；上海兆韧未变
动。

注：
1、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变动的，自变动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即2024年5月10日至2024年8月9日；
2、上表中的“变动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实际变动情况与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股东苏州空空及其一致行动人苏州兆戎、上海兆韧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苏州空空、苏州兆戎、上海兆韧计划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2,28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

中苏州兆戎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59,809股，计划减持比例不超过1%。实际减持过程中，苏州空空、苏州兆戎、上海兆韧合计减持数量未超过2,280,000股，即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但苏州兆戎因工
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其实际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为1,0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32%，即超出原计划减持数量240,19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32%。苏州兆戎对本次超额减持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深
表歉意并已对相关操作失误的工作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今后将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同时严格管理股票账户，审慎操作，杜绝该类情况再次发生。

公司董事会获悉此事项后高度重视，立即核实了相关情况。经核实，苏州兆戎此次减持不存在短线交易，前述减持未在法律法规或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得减持公司股票的期间内，不存在窗口期违规减
持或利用内幕信息而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变动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变动是否未达到变动计划最低变动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富吉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688322 证券简称：奥比中光 公告编号：2024-052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自2024年5月8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新增回购股份130,991股。股份回购后，特别表决
权比例届时会相应提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需将相应数
量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以保证特别表决权比例不高于原有水平。

● 公司拟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黄源浩先生持有的27,116份特别表决权
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转换后黄源浩先生持有的特别表决权比例与转换前一致，此次转换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特别表决权设置情况
（一）特别表决权设置的基本情况
2021年1月30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于＜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的方案＞的议案》，设置特别表决权股份。
根据《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上市前股份由具有特

别表决权的股份（以下简称“A类股份”）及普通股份（以下简称“B类股份”）组成，其中A类股份为82,
800,000股，由公司控股股东黄源浩先生持有。除股东大会特定事项的表决中每份A类股份享有的
表决权数量应当与每份B类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相同以外，每份A类股份享有的表决权数量为每份B
类股份的表决权数量的5倍。

（二）特别表决权安排的运行情况
自2021年1月30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同意设置特别表决权至今，特别表决

权的安排运行正常，该表决权差异安排将依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长期存续和运行。
二、特别表决权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的原因
公司于2024年2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由于回购公司股份后，特别表决权比例会相应
提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需将相应数量特别表决权股份
转换为普通股份，以保证特别表决权比例不高于原有水平。

（二）本次转换前后特别表决权的变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

200,9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0%，均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自 2024年 5月 8日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新增回购股份130,9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公司拟将黄源浩先生持
有的27,116份A类股份转换为B类股份，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
转换登记，转换后黄源浩先生持有的特别表决权比例与转换前一致，仍为 56.62%，具体情况如下表
所示：

回购及转
换前

合计

回购及转
换后

合计

股份类别

A类股份

B类股份

A类股份

B类股份

持有人名称

黄源浩
黄源浩及其他股东

公司回购专户

黄源浩
黄源浩及其他股东

公司回购专户

持有数量（股）

82,578,514
316,352,506
1,069,980

400,001,000
82,551,398
316,248,631
1,200,971

400,001,000

每股表决权数
量
5
1
0
-
5
1
0
-

表决权总量（票）

412,892,570
316,352,506

0
729,245,076
412,756,990
316,248,631

0
729,005,621

表决权比例

56.62%
43.38%
0.00%

100.00%
56.62%
43.38%
0.00%

100.00%
注：公司回购专户指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三、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特别表决权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亦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
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部分特别表决权股份转换为普通股份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3日


